附件4：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使用指南
发展规划处    2021年4月
[bookmark: _GoBack]本指南依据《暨南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暨财﹝2016﹞5号），并结合学科建设经费实际使用情况制定。文中“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”特指由学校发展规划处下拨至各校区、学院（学部）及相关校内机构的学科建设专项经费。经费来源包含：中央“双一流”引导专项、广东省“冲补强”专项。
一、使用原则及范围
（一）学院（学部）统筹原则。项目建设经费以学院（学部）为责任主体进行下拨，加大学院（学部）对学科建设经费的统筹权限和责任。各学院（学部）应统筹平衡好下辖相关学科的发展，重点保障一流学科和“冲补强”重点建设学科的投入，提升优势学科显示度。
（二）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原则。各单位要将有限资金优先用于有利于重点建设学科发展的公共平台、大项目建设，原则上理工科学科经费投入院级平台建设比例不低于60%。避免资金碎片化、零散化，严格限制开分卡，降低劳务费、差旅费比重，谨慎将资金以课题立项、配套奖励等形式分散使用，避免将学科专项经费作为日常办公经费的补充。
（三）资源统筹原则。各学院（学部）要将高水平大学建设资金与学校其他口径来源的资金进行统筹安排，做到合理规划、公平公正，原则上，2021年度经费不可用于基建和实验室装修等项目，在师资队伍建设上，应重点用于存量教职工上，新引进人才所需的各类开支由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统筹解决。
（四）突出绩效管理原则。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的过程和绩效管理。将各学科目标管理责任书、年度工作方案、年度预算等材料进行专家评审，适时对建设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，在11月份对经费实施动态统筹，以确保学校整体支付率和建设效益；对上一年度经费的年底支付率进行考核，确定本年度首次经费拨付额度。
二、资金下达及预算管理
（一）项目预算编制。各建设项目在收到预算下达通知后，最迟两周内上报详细预算，编制过程应遵守学校相关政策及制度（“三重一大”等）。超过两周不能提交预算的，学校将收回该项目本年度预算额度。
（二）项目预算调整。各项目预算一经上报，即应按预算尽快执行。项目执行过程中，预算调整次数原则上不能超过一次，预算金额调整比例超过10%或调整金额超过10万元，需先报项目所在单位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报发展规划处审核；一年内第二次调整项目预算须先报项目所在单位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三、绩效考核与动态调整
学校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的支付率考核和绩效管理，对预算编制及执行环节不理想的项目实施审计。2021年6月底、9月底及11月底，学校可根据整体建设需要对各建设项目进行支付率考核和绩效考核，视考核结果和实际需求调整项目预算。此外根据当年各建设项目12月底的支付率，确定下一年度预算首次拨付额度。
